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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进一步规范施工图设计文件

重大变更管理的技术清单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：凡涉及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

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第 13号令）第十一条规定的审查内容的，

均视为重大变更，具体为：

（一）涉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，（二）涉及地基基础和主

体结构的安全性的，（三）涉及消防安全性的，（四）涉及人防工程

（不含人防指挥工程）防护安全性的，（五）涉及民用建筑节能强制

性标准，涉及绿色建筑标准的，（六）涉及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必

须审查的其他内容的。

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合格后，应严格执行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行修改。凡涉及规划、建设、人防、环保、市

政公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内容的重大变更，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

批机关批准同意。

第二条：超出规划指标的重大变更

对变更规划部门已批准的建筑工程规划设计指标内容的（建筑面

积、层数、高度、主要使用性质或功能、建筑平面形状和形式、重点

控制区域的建筑外立面风格、色彩、材质的等），应由建设单位按程

序办理相关规划变更手续后，再委托原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重大变更

审查及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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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. 施工图审查后，各专业属于重大设计变更情况如下：

一、建筑专业

1.消防设计的变更：

改变建筑耐火等级、消防车道、消防登高场地、消防救援窗位置、

防火墙及防火分隔位置、防火分隔措施；改变防火分区、防火间距、

疏散通道、疏散门数量及宽度设计；改变建筑建筑材料及构件燃烧性

能和耐火极限；改变楼电梯、消防电梯及自动扶梯的数量和形式的；

改变排烟窗口位置；改变室内配变电房、发电机房、消防控制室、锅

炉房位置的。

2.节能、绿建的变更:；

改变建筑的保温系统、保温隔热材料从而降低建筑物的节能标准

和性能、影响防火等级。

二、结构专业

1.改变建筑结构的抗震设防烈度、设防类别或抗震等级；

2.改变结构体系（如框筒改框剪，或现浇改装配式等）；

3.改变基础形式或地基处理方式的

4.改变结构伸缩缝、沉降缝、防震缝的数量和位置的；

5.抗震设计与经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通过后的

结构抗震设计方案或措施不符合的；超限高层结构设计进行调整，结

构变更导致结构抗震设防超限的。

6. 改变房屋的原使用功能引起荷载变化和使用环境的；建筑结

构需进行加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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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受其他专业变更影响，改变承重构件的布置和传力途径；导

致使用荷载、结构布置变化等。

8.由于岩土勘察重大变更、建筑专业重大变更引起的结构专业

变更；

9.施工过程中由于实际施工现场情况改变、施工质量不满足设

计要求等需复核验算、补强加固等结构专业变更。

三、给排水专业

1.改变给水、排水系统和涉及环保、卫生、公共利益功能的设施；

给水系统涉及到供水系统的分区修改及供水形式的修改，如变频泵供

水改无负压供水、用水量调整达 30%以上、水泵房位置调整等

2.改变消防系统和涉及人身、财产安全的设施，如消防系统涉及

到供水泵房调整，或因建筑功能调整需要增加或取消部分消防系统

（如建筑体积变小，可取消喷淋系统、建筑功能修改需增设消防水池

水量及调整水泵参数）；以及涉及到供水系统分区调整。

3．热水供水系统涉及供水热源及供水分区的修改、循环方式修

改等；或因建筑功能调整需要增加或取消部分热水系统。

4.海绵城市系统涉及将大量室外海绵设施减少，减少幅度达 30%

以上者。

四、暖通专业

1.改变冷热源方案；

2.改变供暖、通风及空气调节、消防设计系统；

3.改变防排烟系统；改变防排烟设计执行标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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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改变燃气(油)锅炉房、直燃机房、燃气三联供机房等与消防相

关的设备用房位置和泄爆条件的变更；

5.建筑功能改变带来的系统调整；

五、电气专业

1.改变用电负荷等级、系统容量、配电电压及系统接线、低压配

电系统（一、二级负荷）的接线形式等；

2.改变开关房、变电所、发电机房、消防控制室等重要电气用房

的位置；

3．改变防雷类别、雷电防护做法、接地形式等；

4.改变火灾自动报警保护对象级别、系统形式、联动控制、探测

器选择、系统供电等；

5.改变电气节能设计、变更照明功率密度值

6.由于相关专业重大变更引起的电气专业变更

第四条．专项设计审查的重大变更

一、人防专项设计变更

1．防护等级变化；

2.平战功能的改变；

3.防护单元分隔位置的变化、主次出入口的变化；

4.转换预案的变化等

二. 装配式设计变更

1.装配式构件类型发生改变的；

2.装配式节点连接方式发生改变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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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发生与非装配式建筑结构重大变更相同的变更时。

第五条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重大变更

1、更改地质时代、地貌单元、重新划分岩土分层及建筑场地类

别；

2、修改或提供新的有关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和水文地质参数；

3、施工时发现与勘察报告不相符，需进行的工程勘察补勘或施

工勘察；

4、施工时发现或因施工造成的不良地质作用影响场地稳定性而

进行的补勘；

5、设计文件在建筑规模、平面位置形状和尺寸、结构的抗震设

防等级、结构体系、荷载取值、基础形式、基础埋深等方面的重大变

更，造成原勘察报告不能满足要求时而进行的补充勘察工作。

6、重新修改抗浮锚杆（桩）、地基处理等岩土工程设计。

第六条、本通知自 2022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xx 年 x

月 x日止。

广州市 xxxxxxxxx

xx 年 x 月 x 日


